天津市武清区大孟庄镇03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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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适用范围

 本控规单元位于武清区大孟庄镇南部，编号03。其四至范围为：东至京津公路，南至次干路五，西至主干路一，北至次干路四，总占地面积27.05公顷。 
第二节 规划依据

一、《天津市武清区大孟庄镇总体规划（2010-2020年）》及相关专项规划；
二、国家和天津市规定及有关技术标准。

第三节 管理要求

一、本控规单元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划。

二、本规划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两者不可分割使用。

三、本规划确需修改，须按规定履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程序。
第二章 单元总体控制

第一节 主导功能和类型

本控规单元以工业用地为主导功能。规划重点为整合相关系统规划，确定合理的工业用地指标，主导类型属于新建型。

第二节 规模

一、本控规单元建设用地控制在27.05公顷，其中工业用地面积16.14公顷；
二、建筑总量控制在11.30万平方米以内；

三、控规单元内无居住人口。

第三节 开发强度

一、新建工业用地开发强度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单元的用地分类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第三章 绿地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

本控规单元绿地主要为防护绿地以及附属绿地。

第二节 规模

规划防护绿地5.37公顷。

第三节 控制要求

防护绿地和附属绿地的控制执行《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第四章 交通规划

第一节 道路规划
一、途经本单元共有2条主干路，3条次干路，道路规划具体内容见下表。
	道路名称
	起止点
	等级
	宽度

(米)
	规划横断面（米）

	京津公路
	次干路四-次干路五
	主干路
	80
	10.25（人行道及绿化）—11（辅道）—1.5（分隔带）—15.25（主线机动车道）—4（中央分隔带）—15.25—1.5—11—10.25。

	主干路一
	次干路四-次干路五
	主干路
	40
	3.5（人行道）—33（车行道）—3.5

	次干路四
	主干路一-京津公路
	次干路
	30
	3（人行道）—24（车行道）—3

	次干路五
	主干路一-京津公路
	次干路
	30
	3（人行道）—24（车行道）—3

	次干路六
	次干路四-次干路五
	次干路
	30
	3（人行道）—24（车行道）—3


二、交叉口 
规划范围内交叉口均规划为一般平面交叉口，各路口形式及尺寸详见道路交通规划图。
新建道路应预留强、弱电管网，路口应考虑交通信号灯及电子监控设施等需要。
三、出入口
本单元内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应尽可能设置在次要道路上，不宜在行人集中地区设置机动车出入口，不得在交叉口、人行横道设置机动车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距主要交叉口距离应大于80米；对于必须设置在主干道上的地块出入口实行右转进出交通管制。

第二节 配建停车场规划
根据《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规划标准》（DB/T29-6-2010）标准及相关规定要求，本单元内应配建足够的停车场地。配建的停车泊位指标见《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配建指标表》。
第五章 市政工程规划

第一节 控制要求

一、市政工程规划的内容包括给水、排水、电力、通讯、燃气、供热等设施规划。

二、市政工程场站设施的位置只允许在街坊内调整，鼓励有条件的场站设施采取地下或半地下方式与公共建筑、公共绿地结合建设。

第二节 给水规划

一、近期由现状井水厂供水，远期水源来自规划武清区北部村镇集中供水厂。
二、由单元外的规划再生水厂提供再生水水源，可解决道路、绿化、冲车、冲厕等非饮用水需求。
第三节 排水规划

排水体制为雨污水分流制。雨水通过自流或经规划的雨水泵站提升排入北京排污河和北运河；污水排入单元南侧大孟庄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十一支渠。
第四节 电力规划

上级电源来自大孟庄220kV变电站。大型公共设施根据负荷需要自设变电设施。
第五节 通讯规划

由镇区邮政支局和规划电话局提供电信服务。在主干路一和次干路四敷设通信管道，为本单元提供电信服务。
第六节 燃气规划

气源采用天然气。由镇区规划高中压燃气调压站提供中压燃气。在次干路六预设Φ300中压燃气管道。

第七节 供热规划

在次干路四预设供热管道。

第八节 消防规划

在道路建设中应考虑消防车的通行要求，消防车道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有关消防技术规范的规定。
规划消火栓按照标准数量建设，河流、湖泊等天然水源应设消防取水设施。

第六章 城市安全设施

第一节 避难场所

避难场所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第二节 防洪和用水安全

规划必须满足《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和《防洪标准》，保证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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